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單身青年宿舍  
 
目的  
 
  本文旨在向委員闡述有關政府計劃協助有興趣

的非政府機構利用已獲政府批出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設施」用地，部分用以興建青年宿舍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本地多家非政府機構關注到在職青年希望享有

自己的居住空間，所以在提供青年服務之餘，也希望

利用已獲政府批出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」用地，

部分用以興建青年宿舍。行政長官於 2011-12 施政報

告中提出政府會積極協助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作進一

步的籌劃。  
 
 
計劃目的  
 
3. 民政事務局一直重視青年發展工作，資助及舉辦

不同類型的青年發展活動，內容包括向年輕人推廣正

面的價值觀；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；鼓勵

參與義務和社區工作；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；及加強

訓練領導才能等，培養青少年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

要力量。青年發展的工作涉及多個方面，是長期而持

續的。我們也關注到在職青年的需要。  
 
4. 我們希望協助非政府機構籌劃興建青年宿舍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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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土地的同時，亦為青年提供多一個租金相宜的住宿

選擇，並藉此鼓勵青年人積聚資源，為日後發展，例

如進修、創業等作好準備。  
 
5. 我們會為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適當的協

助，鼓勵他們善用已獲批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」

用地來提供一定數量的青年宿位。  
 
 
計劃大綱  
 
6. 民政事務局會負責統籌是項計劃，其他相關政府

政策局及部門會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，並由發展局轄

下的部門在規劃前期開始提供一站式諮詢協調服務。

有興趣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可向民政事務局表達意

願，包括構思內容及選址等，我們會積極跟進。  
 
7. 我們希望計劃下的青年宿舍能夠照顧就業初期

的在職青年的需要。我們在較早時與一些有興趣參與

計劃的非政府機構進行初步商討，並就計劃的框架大

綱交換意見。初步框架大綱如下 - 
 

(a) 青年宿舍由非政府機構自行全資興建及全權營

運；  
 
(b) 計劃的宿位應優先提供予現居於香港，擁有香

港居留權及在港住滿 7 年的年青人；  
 

(c) 計劃是為青年而設，故須為入住的人訂下年齡

限制，例如是 18 至 30 歲 (以申請入住時計算 )； 
 

(d) 計劃的服務對象應為在職青年；  
 

(e) 為了有效運用資源，計劃應為申請入住的人士

訂下某些入息及資產限制。一個較有彈性、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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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更多年輕人受惠的指標可能是 18 至 30 歲就

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第七十五百份值 1。資產方

面，可訂於介乎單身人士申請公共房屋的資產

淨值（即港幣$193,000 元）與單身人士以往申

請居者有其屋計劃的資產限額（即港幣$265,000
元）之間的某個數目。另外，申請人須在以往

和現在並無擁有或與他人共同擁有任何本地住

宅物業，或以公司名義持有任何本地住宅物業； 
 

(f) 這計劃是從青年發展的角度出發，希望鼓勵年

輕人在初投入社會的階段可以更好地裝備自

己，而不是解決他們長期的住屋需要，所以租

約應有期限。我們認為可以考慮的模式是以最

優惠租金先租 2-3 年，然後再以次優惠租金續租

1-2 年，以確保宿舍單位的流轉；及  
 

(g) 由於可供發展的用地處於不同地區，各機構的

營運成本亦會有差異，所以宿舍租金的釐定，

需要有一定的彈性；及  
 

(h) 切合青年發展的需要，在提供宿舍的同時，最

好也安排有青年活動的共用空間和設施。  
 
8. 上述建議綜合了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的初步想

法，詳情仍有待與他們進行更深入的討論，方能作實。 
 
9. 由於各非政府機構獲批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用地的環境、條件不一，服務理念也有別，青年宿舍

的其他具體營運安排及宿舍規則等會由有關非政府機

構自行決定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，2010 年度 18 至 30 歲就業人士的每月收入的第七

十五百份值為港幣 14,00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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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提供的協助  
 
10.  政府會在以下方面為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提供

協助  – 
 

(a) 改變土地用途  – 由於計劃可能涉及修改地契

及申請規劃許可等，這些改動可能涉及徵補地

價。我們會就此提供協助；  
 

(b) 財政  – 雖然政府不會直接撥款資助青年宿舍

的工程開支或營運開支，但如有關機構須申請

慈善基金撥款及 /或透過借貸進行計劃，我們會

提供協助；及  
 

(c) 興建宿舍的技術支援  – 政府會提供與興建青

年宿舍規劃及屋宇事務相關的諮詢協調服務，

讓有關機構更有效地開展及進行計劃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1. 民政事務局會繼續與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繼續

討論落實計劃的細節安排。視乎各非政府機構對上述

計劃的反應，我們希望能盡快推出首批單位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2.  上述計劃大綱僅為初步構思，歡迎議員就計劃

細節安排提出意見。  
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2011 年 11 月  




